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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退款的理发师离职

小丁说， 当时销售充值卡的

理发师承诺可以随时退余额， 他

是出于对该理发师的业务支持才

选择充值。 但美发店称， 该理发

师已经离职， 公司并不知晓他的

个人承诺， 没有正当理由无法同

意小丁退余额的申请。

调解员对小丁解释， 其一，

虽然理发师在微信聊天中承认了

当初说过可以随时退款， 但是双

方订立的合同里面没有相关条

款， 小丁不能证明现在发生了约

定可以解除合同的事由； 其二，

小丁搬家居住较远不方便， 不属

于不可抗力， 不能以不可抗力要

求解除合同； 其三， 只有店家根

本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的， 才能适用《民法典》 合同编

中的规定， 店家没有根本违约，

小丁无权单方解除合同。 如果通

过诉讼解决， 申请人需要对存在

以上情形承担举证责任， 目前而

言存在困难。

因此， 本起纠纷最佳的解决

方式是通过协商一致变更合同内

容或者解除合同取回剩余的充值

费。

门店方面提出， 小丁购买服

务时， 是公司特别提供的优惠价

格， 现在其要求退还余额， 违背

了公司设定优惠的初衷， 因此即

使同意退款， 也不应再以优惠价

格计算小丁享受的服务， 而需要

按店内原价进行计算后再退还， 只

能退 400 元。

美发店退消费者700元

针对店家的说辞， 调解员分析

利弊：其一，公司的理发师曾承诺可

以为消费者随时退款， 小丁也出示

了和该理发师的聊天记录， 虽然该

理发师已经离职， 但是该员工的职

务行为一定程度误导了消费者，逃

避与消费者的沟通只会影响公司的

商业信誉。 就算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纠纷， 诉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无

论是否胜诉， 对公司声誉都会产生

不利的影响， 而如果以调解的方式

解决问题， 对双方而言是双赢。

小丁读书的几年一直在店内消

费， 他虽然离校了， 但是还有许多

同学、 学弟学妹是店里的消费者和

潜在的消费者， 如果问题处理不

好， 店里也是得不偿失。 小丁是在

校大学生， 刚刚准备参加工作， 马

上还要开始在外租房， 经济负担的

确很重， 几百块钱对他而言是不小

的数目， 希望门店能够设身处地、

换位思考， 尽量退还剩余的费用。

最终， 门店代表表示公司并非

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但是单凭小

丁和理发师的聊天记录， 自己也很

难跟公司交代。 调解员立即主动提

出由自己再联系理发师， 由该理发

师、 小丁和美发店三方在场， 再次

对承诺随时退款的情况进行了证

实， 由此美发店也就没有其他理由

推脱。 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 美发

店退小丁 700 元， 当天支付完毕，

这场纠纷得到了圆满化解。

本案纠纷的解决， 主要得益于

以下三点： 一是调解员秉持“调解

为民” 的初心理念， 面对被申请人

最初拒绝调解的坚决态度， 能够积

极寻求有效途径联系被申请人的总

公司， 引导当事人面对面沟通； 二

是调解员具备法律上的专业优势，

在当事人对解除合同和变更合同存

在异议的情况下，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编合同编的相

关规定， 向双方当事人释明了变

更、 解除合同的法律条款， 通过普

法让当事人认识到各自在合同中享

有的权利、 应当承担的义务， 通过

准确适用法律规定， 协助双方商定

解决办法； 三是调解员坚持以情调

解， 申请人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被申请人是小微企业， 调解员引导

双方互谅互让， 把握时机趁热打铁

迅速促成调解， 避免了事态的扩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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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8 月，高先生在一

家健身俱乐部充值 4 万元

办理会员并当场签订会员

协议。 第 17 节课之后，健身

教练离职，此后，高先生便

只能上普通的体能训练课。

2024 年 2 月，俱乐部以会员

卡到期为由拒绝高先生继

续消费。 市监部门调解未果，将此

纠纷移送至金山区石化街道人民

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处理。

今年 2 月，宝山区大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

“调委会”）收到一起调解申请，在校大学生小丁反映，在一

家美容美发公司充值 1000 元，因为毕业搬家，不再住在学

校，多次与店家协商退款均遭到拒绝，因此求助调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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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预充值消费” 在方便支付、 刺激消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此引

发的纠纷也日益增多。 一些消费者反映， 预充值消费格式合同中“霸王条款” 较多， 消

费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发生纠纷之后， 消费者维权困难。 对此， 上海各级司

法机构通过各种创新机制， 以情调解， 巧妙化解各类预付卡充值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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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教练离职

要求退款4万元

高先生表示， 自己充值 4 万元

买了 72 节拳击课，上了还不到四分

之一的课程， 便被俱乐部以会员卡

到期为由清退。 自己在会员有效期

内本可以上完 72 节拳击课的，但因

为自己签约的健身教练离职， 俱乐

部没有其他合适的健身教练接手，

所以导致没能享受完协议约定的服

务内容，健身俱乐部违约在先，要求

俱乐部退还所有充值费用 4 万元。

俱乐部负责人吴某承认高先生

购买的健身卡、 私教课以及健身教

练郑某离职等情况均属实， 但是现

在会员卡到期就意味着协议已经终

止。 另外，健身俱乐部称，高先生购

买的私教课价格是按照优惠价计算

的， 放到现在也就差不多是体能训

练课的价格， 到期前高先生也一直

在上体能训练课， 健身俱乐部已经

尽最大努力提供了相应的服务。

俱乐部继续提供

55节课不限时服务

调解员在了解了双方诉求之

后， 发现本次纠纷的最大争议点在

于： 健身俱乐部是否应退还充值费

用。高先生坚称，健身俱乐部违约在

先，必须退还全部费用，其他没得商

量。而健身俱乐部表示，在郑某离职

的时候， 俱乐部已经跟高先生表明

短期内可能没有拳击课教练接手，

但高先生那会并没有提出退费要

求， 而是一直来俱乐部上体能训练

课， 俱乐部便默认高先生接受了没

有教练的现实。 但高先生表示自己

以为俱乐部后来会招聘新的教练，

所以一直在等， 而且自己的私教课

还没有上完， 心想着就算会员卡过

期， 也应该是俱乐部给自己重新补

办，直到所有课程全部上完为止。

见双方争执不下， 调解员根据

《民法典》 及时进行了相关法律解

释。 在该起纠纷中， 俱乐部没有在

合同有效期内履行完所有自己应尽

的义务， 本身属于违约行为。 针对

俱乐部提出的高先生过了有效期便

不能再提要求的说法， 调解员解

释， 根据 《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

俱乐部虽然明确表示了短期内可能

没有可以接手的拳击课教练， 但是

这个回复本身是不够明确的， 这也

是导致高先生一直等下去的原因。 同

时， 从相关规定来看， 高先生是“可

以” 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请求其承担违

约责任， 但并不是“必须”。 也就是

说， 合同期限届满后， 高先生依旧可

以要求俱乐部通过恢复课程、 退还费

用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经过调解员的解说， 健身俱乐部

也接受了自己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事

实， 并表示近期马上会招聘到合适的

拳击课教练， 愿意将高先生的会员卡

延期， 直到高先生上完剩余的 55 节

拳击课， 上课时间也不受限制， 只是

受客观因素， 授课教练也只能更换为

其他人， 希望高先生可以接受。 高先

生接受了俱乐部的提议。 经过调解，

双方最终达成以下协议： 健身俱乐部

继续为高先生提供 55 节拳击课不限

时服务， 直到课程结束， 会员卡便到

期； 拳击课教练不再明确指定。

本案能够得以快速妥善解决， 不

仅得益于双方愿意各退一步， 更得益

于调解员对相关法律条文的精准掌握

和熟练运用。 “办卡容易退卡难” 等

问题已成为制约健身行业健康发展的

老大难问题。 办卡后， 健身会所因为

人员流动性不能按照合同约定提供长

久稳定的健身服务， 一旦遇到纠纷，

退卡退款难如登天。 因此， 消费者在

选择投资健身消费的时候， 需要提高

自我防范意识， 遇到不公正待遇后要

及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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